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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六十四次會議 

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*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 r C BLANCO(古巴） 

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中國、古巴、厄瓜多、埃 

及、法蘭西、印度、那威、大不列顚及北褒爾蘭聯合王 

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、南斯拉夫。 

一臨時議事日程 
(S/Agenda 464 ) 

一 ；》§過讖稃 

二印度 -巴某斯W問題 

(a) 聯合圃印度-巴某斯坦問題委,會主席一 

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爲遞送該委員第三次 

臨時報吿書致秘書長函（S/1 4 30， S /1430 

/ A d d 1, S / 1 4 3 0 / A dd 2，及S /1430 /Add 1 ) , 

(b) 加拿大駐聯合國代表General McNaughton 

一九五〇年二月三日爲提出其本人對於印 

度-巴某斯坦問題之報吿書（S / " 5 3 )致安 

全理事會主席函 

二通過翕事日程 

議程通過。 

三 卬 度 -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

巴某斯坦代表Sir Mohammad Zafrulla K h a n , 聯 

合 國 印 度 - 巴 某 斯 問 題 委 員 會 * 席 M r C A 

Leguizamon及該委員會其他委員經理事會主席邀請 

列席安全理事會會譏。 

*席對於關係各方就審譏中問題所作的陳述， 

我們將如昨日會讖〔第四六三衣〕株用卽時傳譯。 

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( 巴 某斯坦 ) 關 

於印度政府對印度各邦加入那一個自治颌間題的主 

張我在昨天下午巳就此種主張所牽涉的各項原則 

發揮淨盡。依照當時印度耱督Lord Mountbatten的 

意見各邦應按地理上的必要理由以及在戰略上與 

桦濟上的重要因素來作決定。 

印度政府的態度是各邦應該照肴巳經同意JÈB 

實施的分治印度的原則決定它們加入那一個自治領 

的問題這就是說非回教徒佔人民多數的各邦應該 

加入印度回教徒佔多數的各邦fl»〗加入巴基斯坦。假 

使遇到一邦的統治者不屬於該邦大多數人民所羼的 

社區JèH^不欲加入該邦大多數入所履的自治領時， 

則加入那―方的間題ai須由人民來决定。印度內閣 

副耱理 S i r Sarder Vallabhai Pate l曾明白宣稱在英 

國放棄宗主權各邦的 *樺歸於人民所W各邦的 

決定該是人民所作的决定。徜使一邦統治者所作的 

決定不得該邦人民同意那末此種決定對其不利的 

自治領就不能承認這稗加入行爲。慫Si該邦加入« 

自治領《於此種决定所引起的仟何後果應負完全責 

仟。 

首先讓我們把Lord Mountbatten所訂立的或建 

讒的標準適用到瞜什米爾邦，看該弗的情形究竟怎 

様卽是說它在地理上的位貭W及經濟上與戦略上 

的因素如tB(。 

理事會諸位想都明白査謨瞎什米爾邦是由該 

邦現任大君的食afl於一八四六年與英國耩結條約 

(Treaty of Amntsar)用七十五拉克司（lacs)>羅比寅 

得的這筆數目約等於二百萬美元。該邦面精爲八 

四、四七一方哩境內多山僅有兩處平原，-是， 

山包園的咪什米爾谷一是査謨平原全境位於整 

個印度大陸西牝隅的極媳。爲了易於了解該邦地理 

上的地位和此種地位所引起的某些因素起見我a 

餒檢送安全理事會铋書處幾》西巴墓斯坦及査謨 

咪什米爾邦的地圖 "供各位理事參考之用。這 

些地圖如巳分發而a理事會各理事也樂意瀏覽的 

話就可完全明白某些因素的實况。 

我們一看地圖就可曉得査謨咪什米爾邦與印度 

自治領的界線幾乎沿全部山哌W脊嶺而分。我應該 

說明的是在印度境內靠近這條界榇有-佃地方名叫 

Pathanko t ,它是一條鐵路的終點這地方附近有一 

山口闊約二三十哩全是平地》&了這個山口就開 

始是山地從這點起印度與咪什米爾的界線全部都 

沿山脈而行而a大都高不可攀。印度輿喀什米爾 

邦平時交通的唯一孔道就是這個二三十pt闊的山 

口。這個因素所以重要的理由就是印度對於瞜什米 

1 一拉克司等於I萬羅比0 



爾不有所恐懼，因爲兩地之閟幾無直接往來的可 

能，關於這點俟我論列這間題的戰略方面因素時 

再作說明。 

就啄什米爾與巴某斯坦的界線而論，我們可W 

看到彼此接壤的地方大部是平地而H界線橫貫巴 

某斯坦的三條主要河流。其次是交通It形，這自然 

是地理形勢的要點之一。在分治"前，出入嗦什米 

爾的三條 ;1路都經過巴某斯坦。一條賂自Snnagar 

開始通達Rawa l p i nd i 在Domd地方分爲兩支， 

~^支通至Abbottabado 從 S n n a g a r至Raw a l p i n d i的 

—條路很顯著龙靠近啄什米爾邦的界線我們也可 

以看到這條路6^支路錚Abbottabad在Hassan Abdal 

連接鐵路線。另外一條路是從Snnagar通至査謨又 

自査謨接通西巴某斯坦的Sialkot, { B是關於後-段 

路，所應說明的是它綞過兩個高山——Banihal—— 

其高度至少有八千叭，也許,九千？。這段路一年 

中有四五個月冰雪阻途不能錚常通行，所W該邦 

與外界往來全年可用的道路過去經遇巴某斯坦，現 

在仍經過巴基斯坦的國境。 

實行分治以來，1èHJ卩度軍隊移駐査謨瞜什米 

—爾邦以後，Pathankot與査謨兩地e有道賂可通，所 

WFIl度此時也有直接通達^邦的道路，、但是從査謨 

至咪什米爾境內Snnagar的那一段路也要經過這個 

Ban .ha l山隘一年之中有四五個月爲積雪所封銪。 

由此可知不論從地理形勢或交道路來說，査謨喀 

什米爾邦自然應與巴基斯坦合倂不應加入印度。該 

邦有一條很短的鐵道自査謨》 i向Smikot，這條鐵 

道顯然又是要從該邦通至 e基斯的。 

我在上面E»錚指出，咪什米爾有三條河流—— 

這三條河流都是發源於瞎什米爾或經過瞜什米爾 

——A達巴某斯坦，所"從S邦的地理位置與交通 

淸形來說，它應該輿巴某斯坦合倂，而g它的鐵路 

也 IK能與巴基斯坦相A接。 

現在讓我們一論經濟上的因素。印度代表於昨 

天的會議中（第四六三次會讒）曾說在實行分治以 

前嗨什米爾的對外貿易就其銪售的地點而論大部 

份是在印度這就是說啄什米爾的貿易對象是今日 

所謂的印度。閼於這點，我無法苟同。我們先就木 

材來說，嗨什米爾的資源和對外貿易中最*要的一 

項貨物就是木材。木材在山林中伐就後拖曳入河道， 

順淹而下直至巴某斯坦，鎗售瞜什米爾木材的市場 

不外乎Wa z i r a b a d與 J h e l um兩地我們可在地圜 

上看到Waz i rabad緊靠眚S ia lko t 而 J h d u m 則 在 

Jhe lum河與Waz i rabad至Rawa lp ind i道路與鐵路相 

切的地方。所W該邦出康的木材全部都得連經巴 

某斯坦龙在巴基斯坦境內鎗售。連输木材最自然的 

方法就是利用河道，此外IE無其他方法可將瞜什米 

爾的木材運输出境。 

銷售木材所得約佔瞜什米爾政府IS入（小是咪 

什米爾的貿易額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^，安全輝* 

會可"由此推斷木«交易的數量。 

啄什米爾對外貿易中第二類貨物就是鮮臬與荣 

蔬。理事會知觯*也是從 S n n a g a r起運的。不論 

經由Ban iha l路線或是沿着Jhe lum河到Rawa lp ind i , 

都得在降路上走二百PC才能連到最近的Rawalpindi 

和Sia lkot兩處市場，而這些市場都在巴某斯坦境 

內。在這兩條路上運输鮮菓,又缺少冷藏等設慵所 

"連到巴某斯坦後顯然無法久擱。新鲜茱蔬也是一 

樣，因此喀什米爾對外输出的三項主要貨物——木 

材、鮮^及榮蔬，都是連到巴某斯坦而小能再轉 

到別的地方去，這也是顯而易見的。 

至於毛絨物和地锬也是在西巴某斯坦境內銪售 

得最多，其他如農村工業的出品與絲械品當然可" 

連鎗到遠地方去伊是不論在巴基斯坦境內或境外 

鎗售的，都得經過巴某斯坦的境界，所以我們卽 

從瞜什米爾錚濟的觀點來看，該邦過去是與巴某斯 

坦自然聯繋在一起的現在也復如此。在另一方面， 

瞜什米爾所需要的物品都是從巴某斯取得的，可 

見該邦的經濟與巴某斯坦的錚濟是互相依賴的。ÎF 

和印度巴某斯坦大陸及世界其他各地的It形一樣， 

邦當然免不了和外界有某種數量的貿易，伊這絕 

不影響到瞜什米爾的錚濟與這兩個自治領中那一個 

有聯繋的問題。我們再從該邦的對外输出來說，大 

部份貨物是經由1§喇某輸出的理事會諸位又可以 

看出這是該邦輸出物品自然經過的港口。輸出貨物 

抵達Rawa lp i nd i或S i a l k o t後，有鐵路可通的最 

海港就是瞜唰某所W输出的貨物自然採取這條路 

線。 

就瞜什米爾的输入來說，該邦平民的日常所需 

向由巴某斯坦全部伊應，至少肥皂、岩鹽、五穀、if 

類、棉花及石油等物都由本國伊: 1 i伸是此外還有一 

個幾乎 /P倒一切的經濟因素應加考慮。這個因素就 

是利用河流的問題。自瞜什米，通到巴某斯坦的共 

有三條河流——Indus Jhelum i i C l i e n a b ,都在這幅 

地圖的頂端開"一這三條河流對1^巴*斯坦本身 

的農業經濟闕係至銪。西巴某斯坦的經濟幾乎整個 

建築在這三條河流的灌銑工程上，這就是說，運用科 

學方法使這幾條河流的水pi過灌酖工程與溝渠"供 

農業用途。西巴某斯坦利用這幾條河淹的水來灌漑 

W田地有一千九百萬嗽之多，當地築有許多引水的 



溝渠，把這些河流的水都匯在一起，然後通過灌既 

溝渠分配到务地去。 

假使瞜什米爾邦加入印度，這項水源勢乂全部 

切斷。這1Ê不是西巴某斯坦無sifî生恐懼。我很明 

白安全理事會內每一位理事乂然都這麼想 絕無 

此理。怎麽會有這種事情呢？這些是國際河流，所 

有利用這些河流的灌溉工程自當繼續利用。這對於 

嗦什米爾的加入那一方沒有關係。然而，此種恐 

懼1fe非無稽，我可"立卽提出證明。 

理事會諸位琿事此時如再一看地圖，就可看到 

西巴某斯坦與印度的界線橫截三條河流。從印度這 

一邊開始，第一條河是Sut l e j ,第二條是Beas—— 

實！¥上，界線是在Amms3r附近橫過這條河的地 

阖此處有誤，第三條河是Ravi ，界線輿這條河相切 

的地方是在Pathankot的附近。所W這條界線所橫 

貫的河流共有Sutle] B e a s和R a v i等三條。關於 

割分這條界線的方法是否公正的問題我不願多iig， 

小過事實是這條界線割定如此。西旁^普 （West 

Punjab)的灌溉工程多牛也依賴這幾條河流。我在 

"前e鸫說過，我們的用水依靠這六條河流伊應。 

—九四八年四月一日，卽是分治後的四月中，rn 

度主張這幾條河是從山峽流出經>a印度而後流至e 

某斯坦的，印度居上游濱河國家的地位，所"這 

幾條河的水涓滴都屬於印度所有，印度ife有榷决 

切斷這些河流不使流入巴斯坦。HI度根據此種 

主張與的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阻斷這種用水的 

供應直至六星期後，印度逼使巴某斯坦同意按眧 

比例艤續分澹灌酖工程费用及資金利&之外（巴某 

斯坦向來就支付此種费用而ft也準備繼績支付）， 

付出一筆特許费，方纔恢復水的伊應。所iS特 

許费就是供應用水的代價。巴某斯ifl當然不能承 

印度的權利要求，也不願"負擔特許费的方式來給 

付用水的代價，{B後來雙方達成欲譏，在此項爭執 

解决W前，巴某斯坦出具證書繳存這筆特許费。當 

然，雙方仍然保留法律上的權利等等，不目前對 

於這幾條河所供應的用水，我們不11繼績給付從來 

沒有爭執過的IF當费用，此外龙對印度索取的這些 

河流供水代價繳存一筆特許费。 

關於這事尙有一點頗可注盲，卽在實行分治" 

後有人主張西旁^普境內的全 e $灌溉工稃在旁& 

普未錚割分束西兩部份"前厚是 s省的共同資產， 

所Wji須加以估價。於是實行估價了。在估價時，印 

度說這項投資獲&極爲優厚，堅持所怙價格應較;？ 

來的花費爲高。公斷法庭處理這事時决定估定惯値 

應爲原來费用的兩倍。這些灌既工程的價値就此估 

定。西旁^普因此要對超出應得部份的灌羝工程按 

價付償，這筆餞都是歸印度所有，伹是印度在拿到 

這筆錢之後，竟立卽遮斷用水的供應。我知道這項 

爭執還沒有提到安全理事會，徂是此事可"顯出不 

喻印度此種舉動是非曲直如何——我於此時:ÎÉ不耍 

木任何人判定此事誰是誰非——印度確在主張位居 

上游的國家，有權把這三條河流至巴基斯坦的水量 

全部悉斷。假定嚓什米爾邦加入印度那末對其 

他三條河流也會採用同樣的手段如此則巴基斯坦 

不僅無法利用自印度流入的三條河流而自瞜什米 

爾流入巴某斯坦的5條河流亦在被遮斷之列，這就 

耍使巴基斯坦全境乾枯，一千九百萬《"S^良田悉數荒 

m,千百萬人民勢將锇赘。怕在世界各地類似的 

狀％下都不會產生此稗錚濟上的因素。 

"上所說的是地理輿經濟方面的因素。關於影 

響It勢的軍事因素究竟如何？這事我又得請求理事 

會加W / i意。我 "前經說過，瞜什米爾加入巴 * 

斯坦後，》於印度的安全絲毫無損。這事如若具的 

實現了，仟何人都不會因此處於危險的地位。瞜什 

米爾與印度的疆界除了有二十啤左右的一個缺口 

外其餘都是山地，巴某斯 iB輿印度的界線本來很 

長——自瞜喇某起直達拉合爾 (Lahore ) ,然後經過 

Sia lkot延至査謨̶̶加上區 lâ二十哗之數,對於印 

度的安全與戰略上或國防上的佈置並無何種差別。 

假定說這條界線長達一千,，那未再加上二十哩决 

不會有什麼區別。無論如何，巴某斯坦與印度之閫 

如果邦交敦睦，這問題就不會發生，卽使不然，m 

印度對於緜延千啤的界線所要採取的防鬃設施顯然 

也足以包括這二十呷在內。 

在另一方面，我們試從巴某斯坦觀點來看這問 

題。我們可在地圖上看到巴某斯坦的鐵路幹線是從 

拉合爾經Waz i r a b ad至Rawa l p i n d i而達Pe sh awa r o 

另有一條公路與這條鐵路始終平行。這是西巴某斯 

坦戰略上兩條主要公路鐵路線。該區齄個防務是W 

這條路線不受側面威脅爲要件，該區的防«範圜從 

前包括印度的防，在內，而目對於今日印度的防饌 

仍有影響。假定瞜什米爾加入印度，那末這條路線 

的全部側面都受威脅，破裂不復完獰。瞜什米爾的 

界線有很長一段與這條鐵路輿公路平行，彼此相距 

僅有數,之遙而平行的部份在一百五十啤 jyLt。這 

會造成怎樣Wl^景呢？在此種情形下，巴基斯坦要 

想在國防上有所準僞的話，還不如乾脆放棄的好。印 

度將能直接進入部落域，然後挺進至闸富汗。巴 

»斯坦因此絕難設防守饌。小僅如此，印度本身的 



國防也受到某種程度的威脅，因爲巴墓斯坦對付西 

北方面任何威脅的邊疆防禦工事iti須沿着印度诃建 

築，然後過河在這條河與該厫的阈際界線Durand 

L in e之閬加建工事這條防線也就是印度的防線。 

假使我們在這條線上受到威脅假使我們的側面鋰 

常成到威脅，那末，我們怎能顧到沿邊建築國防工 

事龙a保持這種工事呢？巴某斯坦要擔承的重負,實 

非力量所能承受。 

我們再從國防的觀點來說巴某斯坦的軍隊中 

幾有一离人來自瞜什米爾邦的若干展域其中主要 

的是Poonch —厲。這些軍人的家室均在咪什米爾 

境內工一W後考慮其他因素時再論一這一事實將 

使巴某斯坦發生一個關係極爲重大的問題。 

不論從任何觀點來看這件事，誰都會說印度 

16無一定要使瞜什米爾加入印度的ili要或理由。印 

度祇是在賭博。要是勝利了,就可消滅巴基斯坦—— 

這就是赌博的目的所在。就印度的需要方面來說,印 

度無須有瞜什米爾。佔了咪什米爾對於印度的綞濟 

或是印度戰略上的安全都無裨益。可是巴基斯坦 

卻非有什米爾不可。倘使咪什米爾倂歸印度那 

末在經濟與戰略的觀點上無異使巴某斯坦淪爲印 

度的屬地，或使巴某斯坦不再成爲一個獨立自*國 

家。此事對於雙方利害的輕童如此，上面所說的都 

是應有的考虜。 

對於印度其他各邦，樺種理由都沒有上述的關 

係如是重大對於印度認爲如不同意倂入印度就可 

l ï l兵力佔領的各邦更不適用上述理由。印度確曾 

W兵力佔領那些不願歸併的各邦。 

印度代表昨天講到憲法問題時，曾說印度各邦 

在印度窀法制訂生效後——印度憲法a於一月二十 

六日起生效——仍可自由决定歸倂與否。伊是， 

們自由决定歸倂與否的柽度在我昨天向理事會簡單 

報吿的Junag adh與Hyde r ab ad兩邦的故事內就可 

明白看出。印度代表所說的話，Hyderabad似乎 

仍可自由決定加入印度，可是在憲法訂定"前，該 

邦也未有决定不加入印度的自由。 

這事與我們jfeâil直接關係。我們所閼切的是 

根據我在上面所說的各種因素，咪什米爾如果併歸 

印度印度並不因此有所得益，可是瞜什米爾對於 

巴某斯坦^有絕對的重要性。 

這些就是Lord Mountbatten向各邦統治者建讖 

作爲决定加入間題的根據的因素，伊是印度卻不予 

承認。 

卽使不談這些因素——這些因素是否存在都無 

關係——此種決定應"雙方同意並a實行的分治印 

度原,3爲依據，那就是以人口爲决定的櫸準。好譲 

我看看人口的It形究是如何。査謨瞜什米爾邦是一 

種泯合邦，由嗨什米爾省與査謨省龃成的。全邦人 

口約四百萬。我將y用的數宇是以一九四一年的人 

口普査爲根據，也是最近的調査數字。根據這些數 

宇，瞜什米爾省人口中回教徒佔耱數百分九十三以 

上，而査謨省的回教徒則佔該省人口百分之六十--。 

這點我要特別強調，因爲有些報紙曾陏示査謨雀的 

回教徒jfe不佔有該省人口的大多數。這話是不ÎF確 

的。在該邦的兩省內回教徒都估多數。按!¥這兩^ 

的百分比，回教徒佔査謨嚓什米爾邦的耱人口百分 

之七十七以上。人口方面的實際情形如此。 

我們可W從任何觀點來看這件事。假定Lo rd 

Mountbatten所強調的因素來說，那末瞜什米爾應該 

早就加入而8_也1^：須加入巴某斯坦。假使呷印度一 

向堅持的因素來說，咪什米爾也應該早就加入而H 

也 i i ^加入巴某斯坦。 

除了人口的因素外，還有文化上的聯繋這是 

由宇教的同一而產生的，西巴某斯坦的人民與瞎什 

米爾的人民互相通婚，結爲親戚此外使仟何兩地 

人民連結-起的其他種種因素這裹無不有之。咪 

什米爾的人民不論是爲了躱避他們統治者的虐政， 

還是爲了發展他們的文化與才能，耱是到巴某斯坦 

來找出路。A去 -百年在大君統治之下，咪什米爾 

回教徒中能夠身居各界要職的怕沒有幾人。我敢 

說往何人都無法在瞎什米爾回教徒中舉出十二個知 

名人物。可是，瞜什米爾人到了巴基斯坦後常能顳 

達，身居高位。首先倡導巴某斯坦國家思想的故Sir 

Mohammad Iqba l就是瞜什米爾人。他當然是住在 

巴基斯坦境內的，因爲咪什米爾決不會容2他。巴 

某断坦現仟總督，西巴基渐坦S ,nd省現任省長 

及巴茱斯坦中央政府內政部現任部長都是喀什米爾 

人。嚓什米爾的回教徒一朝離開瞜什米爾到達巴某 

斯坦後，似乎隨卽就有充分發展他的知識與才能的 

機會，而這種機會是在咪什米爾所沒有的。這就很 

可以說明兩地現有的情^ 。 

巴 基斯坦儘管被稱爲貝爾森的野獸這是 

Sheikh Abdu l l ah所說的話，它也不妨被看作像什 

米爾政府用W侮蠛巴基斯坦的宣傳畫片所形容的樣 

子。但是，瞜什米爾的回教徒何以一百多年來都沒 

有在當地發展才能的機會，而一到巴某斯坦就有種 

種機會，常能身居高位並在知誡上有極度的發展？這 

是對此種宣傳招貼的最好答復。中央的一個宇就是 

四 



印度文的巴某斯坦，印度政府教镍印度人民說巴基 

斯坦是這樣的。 

咪什米爾的爭端究竟是如何發生昵？根據上述 

種種因素，咪什米爾旣是應該加入巴基斯坦那末 

何"發:*這種爭端呢？關於這點，我又無法同意昨 

天卩n度代表所說的一番fg,卽嚓付米爾於一九四七 

年十月二十二日前：îè沒有什麽騷勖，今天所有的不 

安狀態是在那天部落人民侵入境內後方饞發â^,所 

feUi^派遣印度軍隊駐防瞜什米爾，而B這些軍隊 

3fe不/K制人民爭取自由的運動——根據印度代表的 

話，咪什米爾境内並無人民爭取自由的連動——m 

是應忖回族人民的侵入而p"。旣然如此，安全理事 

會就可依據t聽到的各種事實來判斷咪什米爾的具 

實情"5io 

在成立巴基斯坦國的那一天卽一九四七年八 

月十五日實行分治的那一天,瞜什米爾全境人民,特 

別是s邦的回教徒都"爲解放的日子已經到了，曾 

經他們百年奮鬭橫暴小可名狀的Dogra Ra j虐政從 

此可以推翻，於是舉境歡騰。該邦的回教徒，逄同 

S n n a g a r i a査謨兩鎭在內，熱慶祝巴某斯坦日。 

瞜什米爾邦的主要政治組織——回教徒會議——明 

白宣稱贊成該邦加入巴某斯坦。我們相信卽Sheikh 

A b du l l a h領濞下的政治組M ~ ~國家會議一如准 

其自由决定的諾也會主張該邦加入巴基斯坦。一 

九四七年八月十七日大君政府與巴某斯坦政府訂立 

一個維持現狀的協定。依據這項協定，査謨喀什米 

爾政府所有的鐵路和^邦郵政、電報及海關等業務 

繼績由巴基渐坦政府管理。我相信此舉的用意雖然 

是在導綉回教人民產生大君有意使該邦加入巴基斯 

坦的印象，但是此時巳可看出這：ÎÊ非大君的本意這 

蛾是一種手段，用以緩和人民的情緒，使他們威到 

安全並相信這個維持現狀的協定終能造fik加入巴基 

斯坦的結果。另一個目的當然是要使得這些業務繼 

績保持"前的效率。 

大君幾乎在訂立這個協定W後，立卽肴手有系 

統的計劃自束旁遮普（East Punjab)移入印度教徒 

和塞克教徒"通使他的回教屬民同意 3邦加入印 

度，rtffg開始調用他的軍隊。此時的整個問題是 

人民爭取自由的運動和大君的鎭18行動是在何時狻 

生的？ BP印度代表所說的話，該邦在十月二十二日 

前還是安謐無事，然後便發生部镇人民侵入一個和 

平之邦的事lt。根據該代表的話，這是整個粉爭的 

肇端。這確是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。一九四八年一 

月 M r Setalvad曾在安全理事會中（第二三四次會 

議）如此斷言過，印度代表又持此論，這躭是說若 

非印度不顔承鼸該邦情％上無可爭辯的事實，卽是 

印度仍然不知道這些事實，但後一種推測實難令人 

饞信，印度代表昨天曾要求我和安全理事會記着這 

個日期 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。該代表說他 

希望這個日期不致被人否認。我們決不否認一九四 

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確有部落人民侵入該邦的情事， 

但是我們必否認印度代表所說的在部?^人民未侵 

入該邦前的幾星期內，該邦人民jfe沒有在境內積極 

發動爭取自由的運動。事實上部落人民侵入^邦 

是此種運動直接引起的結果因爲當時大君的軍隊 

使用各種殘忍J«暴的手段滕制此種連動，而II往往 

由大君親自率領執行。巴^斯坦與部落區域的人民 

無法坐視該邦的教犮齄績忍受此種摧殘，於是進入 

該邦"致釀成印度代表所稱的騒擾情形。 

現在讓我們一看我所說的話究有何禅根據。我 

先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大君政府於九月十二日發表的 

新聞稿，內容摘耍如下 

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我要請理 

事會住這個日期——大批暴徒在Wes t Bagh Tehsil 

集合，不顧當局的勸喩拒絕解散並於八月二十 

五日向該!^ Bagh鎭前進集合暴徒約五千人之多， 

W後兩天續有大量增加。這些暴徒攞有各式火器、斧 

鉞、長矛"及其他武器。 

懕制此種連動所用的手段是促使"後部落人民 

入境的主因。這褢我有一篇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倫 

敦時報刊載的一個特派訪員:摘要。這篇通W是 

於十月十日發表的，所以它所根據的材料至少是在 

發表前幾天搜集的，而所談的事件也必然是在更前 

幾天發生的。；â訊的摘要如下 

Dogra PS的二三七，〇〇〇回教徒除掉越境逃 

入巴基斯坦的W外，全被消滅。 

二十三萬七千回教徒全被消滅̶̶而印度代表 

猶說相安無事——究是誰在消滅回教徒呢？ 大君 

本人率領的Dogra邦軍隊，並由印度人輿塞克人相 

助 0 

印度代表昨天說他不承認巴基斯坦所云在十月 

二十二日以前卽巳狻生事故。胛他的意思，在那天 

JtJL前: ÎÊ未發生什麽事情。但是事實是二十三萬 

七千回教徒由大君本人率領的Dogra邦軍隊並由 

印度人與塞克人相助，全被涫滅。這事是在一九 

四七年十月間狻生的是在帕坦族人入侵前五天，大 

君决定該邦加入印度前九天發生的。上述#訊是在 

—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刊載的提到這時候的撩形 

五 



査謨省三分二的回教徒涫滅了 w後，束査謨的 

倩形整偭改觀。在這事發生以前該4的交通與經濟 

幾乎完全與旁^普聯繋，若無此次事件，要使改輿 

Pathankot聯繋恐非輕而易舉的事情。 

Pathankot是F卩度在該邦近處的唯一公路與鐵路 

終點，這點我在前面巳經說過。這篇通訊中又說 

"假使根據人口 、地理與經濟三項來作決定，整個啄 

什米爾邦最後要加入那一個自治領是毫無疑問的。 

巴基斯坦的人民看到這些情形當然異激勖， 

對於教友遭受殺戳、消滅、被A離鄉背井、避難巴某 

斯坦境內等等It形,他們無法坐視。因此，爭取自 

由解放的連動便自巴基斯坦及其他部落展域延及喀 

什米爾，他們乂^援助瞜什米爾的回教徒e 

這點也許仍然有人認是巴某斯坦片面之^。讓 

我再向安全理事會引用Sheikh Abdullah自己對於這 

事所說的話。印度代表對於Sheikh Abdul lah所說的 

話可能比較其他方面所證明的更易饞信。Sheikh Ab 

dullah护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新德里向報 

界狻表談話。這個日期是極 i要的，因爲這是部落 

人民侵入瞜什米爾邦以前的日子。當然那時的Sheikh 

Abdullah還沒有像以後那樣的完全聽從印度政府或 

其他方面的指揮。他"前曾因對大君犯過叛逆的罪 

關在+裏——這倒是他光榮的事It——後來我相信 

是由於印度耱理尼赫魯的說項在九月杪稃放，移居 

德里。當時他不曉得這事將會怎梯演變，而a他在 

那時還沒有掌權，雖然他很希望有當權的一日。IB 

是他於十月二十一日和報界談話時W曾弒侵略地位 

問題發言如下 

由於咪什米爾邦在戰略上所處的地位，倘忮^ 

邦加入印度自治領，那末他認爲巴基斯坦就將全部 

被包囿。 

從地圜上來看，這是十分明白的，雖然印度代 

表對於這點也許仍不同意。這是Sheikh Abdul lah自 

己對於戰略地位的估計。關於在缺少負責政府的情 

^下人民耍想有所决定所遭遇的種種困難，Sheikh 

Abdu l l ah解稃說 

Pat ia lh及Bahawalpur等邦境內所狻生的事 I f 

當然使得咪什米爾邦內佔人口多數的回教徒感覺恐 

權——在這些地區內，回教徒曾遭屠殺——他 

們镥' t瞜什米爾邦加入印度後就會對他們發生危 

險 。 

根摅Sheikh Abdullah的談話，這就是喀什米爾 

邦回教徒的情。他在談話中又說 

此時在Po on c h境內所發生的騷動——我耍 

提醒理事會，這是Sheikh Abdullah十月二十一曰的 

mm,雖然印度代表會說那時有什麼騷動呢？押 

印度代表所說，那時根本就沒有什麼騷動什麼事 

都沒有發生,俏是She ikh Abdullah ——此時 

在Poonch境內所發生的騷動是由於^邦株取愚笨 

政策的緣故。Poonch的人民過去在當地統治者和喀 

什米爾政府代表的虐政下飽诗痛苦，而這代表竟是 

Poonch的太上寧因此爲了解除他們的痛苦起見， 

發動人民解放運動。這並非宗教性的運動。 

這話;a印度代表所要否認的，因爲他說嗦什米 

爾邦內並沒有人民解放蓮勖，而3_邦內並未發生何 

種騷勐。Sheikh Abdullah發表這種談話後，我不睃 

得印度代表要送他何種稱號。Sheikh Abdu l l ah又說 

此種連動發生後，瞜卄米爾邦卽派兵前往鎭摩,以 

致P o o n c h居民驚惶不安。 

又若8^印度代表所說，派遺軍隊前去的用盲是 

在恢復治安與秩序免得發生泯亂情形。旣是如此， 

Poonch的居民何必驚 I t不安？若如ni度代表所說 

這些軍隊爲了救助誰而被派去的呢？派去後繋誰的 

忙又保,那胜人呢？ Sheikh Abdu l l ah說 

咪什米爾邦派遺軍隊去後，Poonch居民驚惶 

小安。Poonch居民中大祁份的成年人是從前在印度 

軍隊中服務過的，他們和Jhe lum及Rcuvd lp ind i兩 

地的人民有密切聯絡一一這就是說他們與巴基斯 

坦吡隣區域的人民,密切聯絡。一一他們撤^了 

婦孺，封銷了邊界，拿了他人自顔供給的武器W衞 

鄉土。現在的It形是瞜什米爾邦的軍隊在有些PS域 

被過後撖。 

這是十月二十一日的It形，但有人仍說沒有發 

生過什糜騷勖。嗨什米爾邦的軍隊被打敗了， 36自 

該區向後撒^,對抗這些軍隊的人事先已把婦孺撒 

至巴基斯坦境內。在這種情形下有人卻說毫無騷動 

淸事，該區和平安謐龙說十月二十二日以前 I t形 

如此。印度代表一再持此論調，那末所說印度祇是 

在該區恢復治安與秩序的冠粱堂皇的話能有幾分可 

W使人相信？假使臧是恢復該展的治安和秩序，何 

"居民爲之驚惶不安？何Jsll他們要將他們的婦孺撒 

至巴某渐坦境内？他們是人，何"這樣呢？這决不 

是開玩笑的舉動。他們之所"這様做是由於他們知 

道生命和光榮都已受到危險，殺身成仁的時間巳經 

到來。因此他們開始這株做了，而B他們做得異常 

有效，竟使大君的軍隊不得不自該區撤^。 

我不知道印度代表對於這事是否願加注意，可 

是我還能另外提出證據。Mr M N R o y是有名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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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愛阈O"手，不論他的政治見解和理想怎樣。他 

护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在孟買出版的Radical Huma 

n . s t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爲印度征服瞜什米 

爾的野,fl將會引起世界大戰。這篇文章相當長，我 

摘引數節如下 

起源啄代米爾爭端的起因龙非在护兩國所 

持的理論也不是爲了印度關, t咪什米爾人民的自 

由，更與戰略上的考慮無關。爭端的所"發^^實是 

由於印度政府株取不民主的行動的緣故雖然這種 

行動專從憲法的立場來說也並非完全沒有理由。英 

國政府交還統治權力後喀什米爾的權就歸屬當 

地人民，正和奮日英印帝國統治下的其他頜土的* 

權交還耠當地人民的淸形相同。 

咪什米爾人民反抗英國當局支抒下的封建專 

制王朝巳有不少年數。英國權力旣巳引退瞜什米 

爾人民推翻專制統治者的機會也就到了。嗦什米爾 

的大多人民都是囬教徒，他們的願望當然獲得鄰邦 

教友的同情與積極贊助，而印度本身也曾對瞜什 

米爾人民爭取自由的連動保予"同情與贊助。 

喀什米爾的大君旣不願自動將權力移交當地 

人民，人民利用英國當局撤離的機會自行爭取主權 

也是可W意*1"到的事。所"這完全是咪米爾邦人 

民與該邦專制統治者之間的爭執。除非住此項某 

本事實，否朋無法ÎF確謌1喀什米爾的It勢。 

成立一新政權"對抗原有政權本是此種政爭 

所常見的事情。新政權在與原有政權爭y的過程中 

微求外方同 I t者的^助也是當然之舉美國在襬脫 

英國的束縛時曾獲法國W援助，印度國家主義份子 

中也有―部(3^^要《利用日本人的助力來推翻英國 

的統治。所以喀什米爾自由政府的設立，與^政/ff 

的獲得邁!落人民的援助，或是具的由巴某祈：B 

政府幫tf都是在這種緊張情勢下乂然會有的事情。 

假使Abdullah在隣近印度疆界的地方成立一個新政 

府，他也會從隣邦獲得援助的。 

在這個緊急關頃各地人民都在反杭專制統治 

的時候，大君宜佈咪什米爾邦加入印度，而印度政 

府也立卽派兵到!^什米爾去。這造成瞎什米爾爭 

端。印度政府此種舉勖含,承鼸專制統治者在啬法 

上有權把咪什米爾邦和該邦人民認作個人財產的意 

"因爲這種立場是輕率採取的，而1_也無可辯 

m,所W必須想盡種種理由，提出許多不相干的間 

題，使人無從譌淸這個簡單爭點的具相一一這些問 

題雖說是屬於法律與戰略方面，其實多半還是情感 

方面的間題。 

蛾要恢復戰前原狀，爭端就可簡單如始。英國 

當局旣a撒離，4£權就歸屬人民。大君在憲法上固 

然無權干涉就是駐在瞜什米爾的印度箄隊也沒有 

此種權力，因爲印度軍隊W防該地是在保^那個n 

制統治者獨斷行動所造成的一種局面。 

以上是一個非回教徒的踅國政治領袖所說的 

話。他的見解可能與印度政府不同但他是在印度 

發言的，而a他又非回教徒。他提到喀什米爾入民 

爭取自由解放的連動，可是印度代表卻說瞜什米 

爾境內並未發4^事故。 

關於這些事情，印度代表提到所謂巴某斯的 

殘《態度引用Margare t Bourke Wh i t e所著Hal fway 

to Freedom^ 一書。印度代表說巴某斯坦對护該書所 

稱的各種殘暴行勖並不負貴任並曾表示悲痛，這話 

尙算持平之論。但是該代表卻說巴基斯坦未曾阻止 

此種行勖。關护這兩點，我要提出-論。 

第一點，這位女作家所說的話究有幾分可信大 

可疑問。她的話似乎多半出乎自己的想像，印度代 

表引用該書的幾段話中就有一段可"證明這點。這 

段話見於Halfway to Freedom的爭奪瞜什米爾一 

章的開始幾節。我將這一段引用的話重述如下 

當瞜什米爾首都的人民政府正在制定新憲法、 

3定人民之信含信仰自由應予保障等條文的時候 

Ry?^的巴基斯坦卻高浮千年來的萑口號回教陷於 

危境了' 

關於當咪什米爾首都的人民政府 的這句 

m f卩度代表可fei吿訴安全理事會那時的喀什米爾 

人民政府究是怎樣的政府？我暫時停止說話"便印 

度代表提出解稃。 

Sir Senegal N RAU (印度）這些間題輪到我發 

言時我都要作答。有人指稱我說的幾段話，本人 

從未說過在過去一刻鐘的時間我2耐着未加聲辯， 

伸是等到該我發言時，我要很È實的答覆。 

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( 巴 基斯坦 ) 我 

引用印度代表或是印度政府的言論時，我都說明它 

的出處。我此時所談的當喀什米爾首都人民政府 

—句話確出在印度代表的演詞。印度代表旣 

然在他的演^中引用這句話我推想他是同意這句 

話的。我所要知道的是那天的喀什米爾人民政府究 

是什廉束西——押印度代表所說的，那天就是十月 

二十二日。我還要引用這本書的話 

2 Simon and Schuster, 1949出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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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咪什米爾首都的人民政府IF在制定新憲法 

時——《1"^*15新憲法呢？——"訂定 等條文" 

——這位女作家寫到這裏又在引用符號內說—— 

人民之信念信仰自由應予保障——這部憲法究在 

何處？誰制定這部憲法的？這部憲法是幾時制定的？ 

那裏可"找到這郯憲法一讀人民之信念信仰自由 

應予保障的條文呢？——還有隔界的巴基斯坦 

等閒話。一個作家旣能說這樣的話那末，那本書 

內的其他言論怎能使人蹬信？ 

Baramula境內曾發生種種令人遺铖的事淸，這 

是無可否認的。我在前面R綞說過，印度代表本人 

會持平說巴某斯坦對於這些事情並不負責，並8_它 

也表示惋惜。可是，該代表又說巴基斯坦沒有盡力 

ffl止這些事情。 

印度代表提到Baramula修道院及該院女修J:長 

受傷的事情。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瞜什米爾Bara 

mu!a聖約瑟翳院女修道長Mary P h . l a p p a寫耠B e 

gum Shahnawaz 和她的女% Miss M Shahnawaz ― 

封信。我在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中〔第二二九次會 

譏〕引用^這封信，我現在再來引用一番。女修道 

長在信内說 

新年到了，我們都^?^地向你們遙致賀意並 

虔誠祈禱，視你們新年快樂，事業成功。當我們設 

於Baramula的醫院在飛機趣炸與機槍掃射之下情形 

極爲危急的時候，你們二位勇敢的巴基斯坦志願服 

務圑女圑員不顧自己生命危險，奮勇救護我們，此 

種精砷我們將永遠不會e記。 

那時誰在森炸呢？這决不會是部^人民。從未 

有人指稱過部落人民的武装配備竟然達到可實施 

森炸的程度。誰在空中"機槍掃射地面呢？這也不 

會是郯落人民。他們並無機關槍。無論如何不會有 

飛機。我想輪到印度代表發言時，該代表也然會 

解释這點。 

不論此種危險是何方造成的，巴基斯坦的婦女 

卻在盡力做救護工作。女修道長又說請記着我們 

永不會宙你們，我們要再來看你們。我們在忙 

着爲自己添蘀衣服並在戰災難民嚳中服務。信上 

還有一句極重耍的話我們希望不久回到Baramula 

去。否朋，我想我們都要參加Hazara瞜什米爾軍 

隊。這是自由咪什米爾的軍隊，並非印度軍隊。信 

的 i fe尾虑又說我們做了一點小觼物送你，聊表我 

們的謝者和想念，請你們哂納。Mary Phihppa上。 

巴墓斯坦並非毫無舉動，但是對於印度代表所 

貴巴基斯坦並未爲所應爲來阻Ik這些事撩，我倒是 

應該代表巴某斯坦向大家謝罪的。巴某斯坦應當把 

軍隊開進瞜什米爾邦，阻止^邦大君的軍隊殘殺回 

教徒，恢復部落人民騷搔各展的治安。巴某斯；S是 

應當這梯做的，然而g沒有做。因此我對於這點指 

責必^認罪。巴某斯坦沒有這樣做的理由首先是它 

不欲擴大騷動區域的範園。其次，我要說明巴某斯 

坦於騷勖發生後立Ê卩與印度政府商談"公允方式來 

和平解決這個問題所作的努力。 

那時IS什米爾境内巳經狻生爭取自由解放的運 

動。在有些展域內，參加這種運動的人a將大君的 

軍隊擊潰逐散。我曾說遇這些人事前巳把婦孺渡河 

送至巴某斯坦留在那邊。這人準備W自己的生命 

來博取自由，所"才發動這個運動。這就是這個連 

動的開端。郯萍人民的侵入咪什米爾的確是十月二 

十二曰的事情0 

到了十月二十六日局面改觀，大君不得不自 

Snnagar出走。他撒離首都後跑至査謨，自該地致 

函 L o r d Mountbatten 那封信可在安全理事會的會 

譏紀錄中査到〔第二二七次會議〕。印度代表昨天曾 

宜讀該信的一部份。大君在信內要求印度出兵，並 

稱倘不把咪什米爾邦加入印度，<|«無法獲得印度軍 

隊的弑助所以他提譏歸併了。 Lord Moun tba t t en在 

回信內特別說明 加入的問題 iKÎ須由人民決定。 

但是印度軍隊於十月二十七日空連抵達Srina 

gar 了，印度代表昨天也說到這件事。大君的信是 

十月二十六日在査謨4^的̶̶安全理事會此時巳知 

道査謨在地理上的位貭̶̶而十月二十七日印度軍 

隊就g連到達Snnaga r ,這事是耐人尋味的。我想 

從這一件事上就可看出當時幕後活動的情形，所W 

極爲重要。 

巴某斯坦顯然不能因有大君的一封信和Lord 

Mountbatten的答覆就承認瞜什米爾巳加入印度而 

a Lord Mountbatten自己說過加入問題應由人民决 

定。此事1Ê不與有些邦內的情形相同，卽其大多數 

人民與該邦的統治者分屬兩個不同社p;，而統治者 

小願照肴大多數人民所表示的意思加入某一個自治 

頜，那種情形是印度政府都能看到的。這裹所Sfe的 

情形是一個爭取自由的連動巳經開始，大君在啄什 

米爾省多數地展與査鎮省若干地展的權力已被消 

滅他的軍隊巳被擊潰，他本人也巳逃出首都。這 

些事淸不僅確已發*,大君本人也幾乎要成爲一個 

難民，在此樺無可奈何的隋形下，大君才寫了那封 

信。這樣的一封信能有何種效力和印度代表是否以 

爲巴基斯坦應該承認這封信的效力都是我所無法了 

解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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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代表後來舉出的法律理由都是以這封信爲 

根據。我講到這裏暫停一會，請安全理事會比較一 

T Juuagadh和瞜什米爾的情形。Junagadh最初和巴 

某斯坦訂了一個維持原狀的協定，後來加入巴某斯 

坦。Junagadh的統治者提議加入並經巴基斯坦表示 

接^。可是在卩卩度領土內成立了 - 個 J u n a g a d h臨 

時政府，最後印度軍隊竟開入Junagadh。這是關於 

Junagadh的博形。 

咪什米爾境內先有爭取自由解放的連動，嗣又 

發生戰事和各種騷勖的情形，如上所述。喀什米爾 

的大君顯然是爲了要獲得軍事上的援助"恢復他在 

有些地內已被努力組織獨立政府的人民所消滅的 

權力，所W纔要求加入印度。Lord Moun tba t t en的 

答覆是軍隊照派，咪什米爾邦的加人間題應 

人民的願望來决定。 

這封信不喻會產生何種效果，其力量决比小上 

J u n a g a d h加人巴某坦一事的 ,要。 

關於嗦什米爾與Junagadh兩邦的間題我們可 

任由印度决定適用何榑原則，来證明印度對這兩邦 

所株的態度確屬正當，然後我們就可"判斷印度對 

這兩邦境內It勢所採取的措置、標準與理«是否相 

同，或是印度根據各該邦It勢是否與它有利而改變 

它的標準、理想輿宣言。 

我們爲了防】I"此種騷動躐績擴大起見究曾株取 

了何種行勋呢？巴某斯坦耱督於十月二十八日或 

二十九日左右曾向印度耱督與印度政府提鐫大家合 

作，商定處理此種It勢idl及和平解决的最好辦法。提 

i i iW內容如下巴某斯坦與 rn度兩國政府授權兩國 

的耱督處理此種隋勢然後由這兩位耱督採取步驟 

制止戰事以恢復治安卽使要W軍事行動來對付侵 

入瞜什米爾的部落人民亦在所不惜。治安恢復W後， 

所有從外面進入該邦的人同時撒退，這就是說所有 

印度軍隊、部溶人a 、巴某斯坦*願軍W及其他人等 

都同時撤退。這點做到W後，由這兩位總督管理該 

邦的行政，然後再由他們篛割使査謨瞜什米爾弁的 

人民舉n自由與公3F的全民表决，讓人民自行决定 

加入印度還是加入巴某斯坦。 

我要請問，這樣--個提議究有什麼可W反對之 

處？難道這還不算是"和平公允方式解决此種情勢 

的具有政治家風度的提議喁？ 

這就是巴基渐坦爲了要解决這個問題並制止瞜 

什米爾境内騷動It形所作的貢戯，伊是它的提議未 

蒙接受，竟被铯了。 

K對此種提議的理由是根據憲法規定HI度政府 

小便使印度耱督有此權力。這點我不作批評，伊是 

巴基^坦確a提議辦法，而a我要重說一逼，這提 

譏是現有環境中最公允的辦法。這提譏對於關係雙 

方一無偏頗，使該邦人民自行决定加入那一個自治 

領。印;f總理嗣於十一月八日將他對於這個提議的 

答覆"電報通知巴基斯坦耱理。我宜讀該電第十及 

第十一兩段內容如下 

這就可w看出我們一再提出的提集——這是 

說卬度的提Ik——是（一)巴某斯坦政府應公開保 

m盡力;â使侵略者撒離咪什米爾，（二)印度政府 

重述 t的宣言，一俟侵赂者撤返治安恢復印度 

軍隊Ê卩退出嗨什米爾，（三）印度與咪什米爾政府應 

聯合請求聯合國儘*在瞜什米爾舉行全民表决。 

這正是我們過去兩年中所堅持的各點。t日是安 

全理事會、聯合國印度一巴某斯坦間題委員會W及 

我們自己爲拗吿印度政府實施上述各點所作的努力 

今俱歸無效。我現在饞績宣讀該電 

上述各點臧能適用於咪什米爾伊爲了恢復這 

兩個自治領的友好關係起見，乂 《——卬度耱理說 

——大家接受一項J?則，卽一邦統治者倘與該邦大 

多數人民分屬小同的ffd:展，：8：—自治領的大多數人 

民所屬社區^與該邦大多數人民所屬者相同伊;^ 

邦龙小加入該自治領，那末該丼最後加入那一倜自 

治領的問題應p#人民的 f ffi來决定。 

這些提譏雖與我們所提的不盡相同，我們同 

意將其作爲鹅個Sil判與解决此事的某礎。我們在那 

時就巳建讒}^巴》斯坦與印度兩自治領間對於這些 

事ft所,W爭執一倂提請聯合國處理。巴某斯坦耱 

理於十-月十四日對報界的話中就曾提到，我引 

用他的一部1*談話如下 

聯合國憲章的基木原則是在防止锥權雕倒公 

理。所以這個爭端應全部提請代表國際輿論的機關 

來處决。我們準備請聯合國立卽派遺代表到査談咪 

什米爾邦去，以便終丘該邦的戰事與殘害回教徒 

的行爲，規定撤^外來軍隊辦法，在舉行全民表决 

以前成立全邦公的行政機構，主持並監督全民表 

决，W便確定全邦人民的自由意志不受箝制。 

十一月二十二日巴某斯坦耱理jfe在他發給英聯 

王國首相的電報內說 

根據上述分析可知第一，戰事乂澳停11：， 

所有外來軍隊乂港全部撤>â第二，喀什米爾的行 

政應由一公正獨立的政權立卽接管，這點的重要性 

並不次於第一點。除非^守這兩項條件，卽無希望 

九 



舉行自由的全民表决，而B我們認爲全民表决無《 

待至泰季舉行。 

希望考慮這些某木事實，淸實際情W，並 

望贊同我們的提翁，由聯合國立Ê卩派遺代表圑，擔 

任上節所述任務。 

我剛才宣讀的是該電的第五段。咪什米爾境內 

所發生的種種事件雖然績有變化，<H我們對這個問 

題的解决自*f>就採取上節電文所表，的態度。我們 

掙由巴某1«坦耱腎向印度耱督和印度政府提出這項 

提^，可是對方根據憲法上的某些理由，拒不接受。 

後來我們答覆尼赫魯耱理十一月八日的電報時又作 

提議，伸是先讓我們看看那個電報的內容。 

兩國政府雖然同盲"人民自由表"^不受符制的 

盲*來解决這個間題，但對何者才是保譖人民自由 

表卡意昆的條件卻始終各執一^。我相信安全理事 

會必定注實下述一點，卽印度堅持Junagadh的全 

民表决應由印度政府與Junagadh邦聯合舉辦。倂是 

對於瞎 f1米爾的全民表决我們從未建識更沒有堅 

持應由査謨嗨什米爾邦的政府與巴某斯坦政府聯 

合舉辦拒絕印度政府參與。印度對於舉辦Junadagh 

全民表决所作建譲的各種理由當然都對嗦什米爾適 

用。我們認爲此種建讒並不公允。我們不能自欺欺 

人爲在這種條件下舉辦的全民表决能夠公允。 

所"我們在過去完全願意而a—向顔意——事實上 

我們一向堅持——由公JF無私的機關於具能進行自 

由與公平投掣的條件下舉辦全民表决。 

這就是問題癥結所在，也就是印度政府與我們 

意見不同之處。我們堅持舉辦自由公正全民表决的 

最低條件是所有外來軍隊以及其他作戰部隊——那 

些自外界開入的部隊一一乂須一律撤離咪千I米爾， 

査謨瞜什米爾邦應建立一無黨無派的行政機構，全 

民表决應由聯合國等辦並在其權力下舉行。fB是倘 

使有人說 作所建議的條件將使願實瞎什米爾加 

入印度的人無法如此投寧，他們或許會被=>â投象懊 

該邦加入巴某斯坦，這些條件應該修改。我們要 

問這些條件中有否強使仔何人不照本意投票的呢？ 

這些條件中究有什麼可W合理反對的呢？ 

理。我們前曾建iîÉ此事由巴某斯坦與印度雙方聯合 

向聯合國提出，雙方並^照聯合圃爲舉辦自由公正 

全民表决所訂立的辦法。伹是印度向安全理事會 

控訴巴某斯;S 。 

巴某斯坦對於此事送請聯合圃處理深表歡迎。 

因爲不論是由雙方聯合向聯合阈提出請求，或由一 

方W它决定採取的方式提出此問題——此種方式我 

們認爲；m不正當——都沒有什麽關係。我們固然* 

張雙方聯合提出這問題，<B我們當然仍願向安全理 

事會解稃一切以使理事會處理此事。印度與巴某 

斯坦對, j i f c事的立場已由印; t—巴某斯坦問題委, 

會在其所提第三次報吿書〔S/1430〕第二〇〇及第二 

〇一節內扼要說明，理事會諸理事《巳閱悉。我巳 

經說過這事的癥結是在該邦劃爲非軍事區域，並 

成立一公JF無私的行政機構直至完成全民表决爲 

止。安全理事會於愼重審譏賴個間韪"後，對於所 

有這些因素，Pî= 了後來發生並經印度代表提到的情 

勢例如^人民的入侵，所 f f l瞎什米爾的加入 e j l 

度，*權問題及頜土完雜等等"外,都巳詳細5寸論。 

安全理事會中有些理事龙就瞜什米爾的情勢和他們 

^ 爲可成和平解决的辦法表示若干盲見。 

我要促請各位注意下面所引的幾段話。Mr Au 

stin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安全理事會第二三 

五次會攀中曾說 

我的意©是我們應該勸吿雙方̶̶這 ftô吿就 

是他們雙方所要的一一在小妨害到其他間題的情 

形下，雙方纔績處理嗦千I米爾問題完成他們正在進 

行的淡判，龙 "成立一個大家認爲無私不具任 

何色彩的臨時政府爲產生舉辦公JF全民表決條件的 

媒介和方法，這é臨時政府應由印度與巴基斯坦兩 

大國家衋力便它成爲最公ÎF與最完善的政府，龙使 

其他鷗家都能相信這是大公無私的政府。 

Mr de la Tournel le在同一次會譏中說 

我個人願提出三個條件， 

一外來軍隊撒離瞜 f 1米爾邦。 

二所有居民不分種族——印度人或回教徒 

——都回到該邦的厚籍。 

三成立一個自由的行政機構，對於當地居民 

小加任何滕力，絕對保證他們能夠自由投袅。 

Mr Noel Baker在一九四八:^一月二十八日舉行 

的理事會下一次會譏〔第二三六次會議〕中說 

依Bp我的盲©制止戰事的最好方法就是向參 

戰各方保證此事乂能獲得公平解决，各方的權利也 

都可保全。換言之， IF如我在印度代表酶後與他 

初次詠話中所說的，我堅决相信具IF可"停止戰事 

的途徑在於安全理事會迅速作成解决方荬。從訂定 

停戰的初步辦法起至如何實行全民表决爲止，歸根 

到底本是一悃問題。交戰各方紙有在確悉前途如何 

之後才會同意停戰。 



蔣先生在理事會第二三七次會讓屮又說 

這問題顯然要經&全民表决才能解决。假使 

關係雙方接受原則自由公JF的全民表决來決定嗦 

米爾加入印度還是加入巴基斯坦的重要問題，那 

末使用暴力與軍隊的機會就可大大地减少。 

在另一方面，除非我們恢復咪f l米爾的和平, 

否則就小能舉辦此種全民表決。 

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作成一項决 

讒|fe〔S/667〕——所謂van Langenhove及McNaughton 

决讒紮——將安全理事會的意見歸納起來。印度代 

表画於理事會六位理事發言贊同這項决議Ik後〔第 

二三四次會讒〕表^按印度政府的訓示，^代表 

閜應回至新德里請示。印度代表在昨天發言時指出 

全民表決所"遅遲不能舉行的兩個因素，這兩個因 

素我"後再加說明。該代表指稱巴某斯坦政府應負 

延宕與阻礙全民表决的責任。第一次延宕與阻礙是 

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發生的〔安全理事會第二 

四四次會議〕——日子或記得不準確——那時印 

度代表圑退出安全理事會的5t論"便回去向政府請 

"^。關於r卩度代表閽的囬國請5我龙無責怪的盲ffi, 

f曰是由此所生的影響是理事會審譏這事的工作小得 

小自二月十二日印度代表團退出言t論之日起中止進 

行，^代表圑It至三月中方纔回來。印度從前卻一 

再說此事異常緊急，事實上它曾表示過安全理事會 

處理這事小夠迅速，當喀fi米爾水深火熟之際，理 

事會猶在遅疑不作决定。 

我剛才提到的决議集中作何種規定呢？簡單說 

來，它的主要規定是査謨喀什米爾邦應否加入巴基 

斯坦或印度的問題應"民主的全民表决的方法來决 

定，此種表决經關係雙方承鼸，由聯合國主持辦理 

W保證大公無私，第二戰事 J ^菊停止，第三外 

來的非IF規軍隊和攜有武器的人一律自査謨瞜什米 

爾邦撤退，第四，印度與巴某斯坦兩阈軍隊應彼此 

合作。 

我讅理事會特別注意此點，待我fel後論到，因 

爲全民表决受了阻礙所產生的第一點影響時再詳論 

此點。印度代表昨天說到這種阻礙；ÎË說巴某斯坦應 

負責任的話。决譲*規定印度與巴募斯坦兩國的軍 

隊應合作建立秩序與安全，直到瞜fi米爾加入那一 

方面的問題解决爲止，並俟治安恢復環境許可時 

規軍隊立卽撤返。决讒规定因爲當地騒搔情 

形而離境的査^嗨什米爾邦人民應請其自由歸來， 

"使參加全民表决。决譏 li£又進一步規定，設貭一 

個酶時行政機構，這機構续獲得該邦人民的信任 

與尊重，:JÊ應在安垒理事會*持之下，從事^備，舉 

行及監脊全民表决。 

我a經說過第一次阻礙是在印度代表圑拒絕在 

安全理事會內繼績^論時發的，第二次阻礙則是 

印度代表圑不接受安全理事會提出的這些建識。印 

度代表圑國請卞回來後， t t論艢績進行，然後安 

全理事會通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决讒Ik 

〔S / 7 2 6〕。我要請大家注項决讖a s的第五段规 

定。安全理事會在這段規定內說，在戰事停止後的 

某一階段 

設地方部隊不能勝仟時,委員會爲有效綏靖地 

方 起見應設法利用任一自治領之箄隊 , 印 度 

政府與巴某斯坦政府雙方同意爲限。 

這兩項决議案中的一項未經堅持加以通過，^ 

一項則確經適過，<3都料到在某種淸况下再用巴某 

斯坦箄隊來綏靖地方。這點我feu後再提。伊是我此 

時講的旣是决譏案，特請》事會<4意此點。 

印度政府拒絕接受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所 

A遇的决讓案。巴某斯坦政府則在我一九四八年四 

月三十日寫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信〔S/735〕內指出 

Ë巳知悉51 "論此項决譏â£時各條款所有的說明， <曰 

小幸的是這些說明並未作爲决譲案的一部因此 

巴某斯坦政府弒爲此項决議集不足W保 i f舉行公:F 

無私的全民表决。 

可是不論關係雙方的態度如何安全理事會 

通過了此項决議象，並據以指派印度一巴*斯坦間 

題委員會到印度大陸去，並居間綢擰，W便實施安 

全理事會通遇的這項决議案。 

我們現在談到印度代表昨天下午特別強調一 

點巴基斯坦軍隊入駐！^^^米爾邦的若干地!^。印 

度代表說雙方木來約定不得"仟何方式使情勢轉趨 

惡化,但巴某斯坦擅調軍隊入境"致情勢欽見嚴重， 

此舉改變了韁個局面，延宕並阻礙了全民表决的舉 

行。 

當安全理事會計論瞜什米爾間題的時候，印度 

不顥勸吿避免採取行動，M免局勢惡化，《卩在瞜f1 

米爾境內增調軍隊準備發動全面攻勢。印度與Mr 

van Langenhove及General McNaughton ft論此事時白 

始至終就採取一種態度，È卩同意設S̶委員會後， 

該委員會蛾須擔仟調査部落人民曾否侵入瑢什米爾 

及巴某斯坦的S願隊是否在那邊作戰，此外則都讓 

印度去處置。我小欲過分引用安全理事會的論紀 

錄伊我相信一査理事會的?"t論紀錄就可看到，理 

事會的若干理事曾竭力要管避免印度顯欲造成的情 



勢這就是要在喀 f 1米爾獲得軍事上的成功，由印 

度軍隊來佔領^邦的全境。印度軍隊若是果眞佔領 

了那些發動並繼績推行自由解放運動的區域那些 

區域內將要發生何種情形就不難《像了。 

某一時期有人稱說嗦什米爾邦的人民全體都 

反對巴某斯坦，1È說巴某斯坦是一個侵略國家大 

家鼴它是一個專制暴虐國家。但是無法爭辯的事 

實是今日在巴某斯坦境內避難的瞜什米爾回教徒e 

肩六七十莴之衆，他們在瞜什米爾的郷土今日e由 

印度加W軍事佔領。這一事實的本身就勝過任何雄 

辯。它所顯亍的是什麼？它所If明的又是什麼？誰 

是解放者？嚯是侵略者？，是專制暴虐的人？飾辭 

強辯闳然非小可能，事實昭彰無法否餹勝過一 

切雄辯。假使駐在瞜fi米爾的印度軍隊確是旨在恢 

復治安，保護人民，W以在印度軍事佔領下It什米 

爾若干地！^的回教居民今日在巴某斯坦境內淪爲難 

民的竟有六七十萬之多？如若HJ度軍隊力能佔領;^ 

邦全境的話難民的人數乂然會增加多倍。這點可 

"不言自喩，任何人都無法否^。 

印度軍隊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在咪fi米爾發動 

攻勢，當時安全理事會 J F在論這問題。此舉他 

大批 !米爾的回教徒逃至巴某斯坦避難，而巴 

某斯坦木身的安全也5到威脅。 

安全瑰事會的理事們倘願再一看手中的地阖， 

就可看到在靠近査謨的西面割,一條虛線。這條虛 

線就是停火線Sîll巴某斯坦的界線平行許多呷後， 

折向北方。理事會的理事們由此可知印度軍隊所到 

達的地方是何等接近巴某:^坦的邊界。 

不僅如此依賴Jhelum河伊應水流的西巴某斯 

坦灌漑工程是從査謨喀什米爾邦界線內開始的，地 

點是在這條河與該邦界線分離的地方，位在鐵路與 

公路線的那一邊。W灌漑工程所用W水閛卻在該邦 

境内。 

關於這些工^犹方訂有租用九十九年等等的辦 

法這些我不欲向理事會多所陳述。伊無論如何水 

M是在該邦境內，這點我方才已經說îa。一旦印度 

軍隊推進到該邦全境，他們將如何控制這些水閛可 

想而知。對於分治後印度境內的其他水閘印度巳 

經主張 t可 yb f i斷我們的水道並在一九四八年四 

月一日萬的斷水流，直到我們同意繳存一筆特許 

费作爲用水的代價後方才恢復供應。這種辦法也 

然會適用於Mang l a水閘。 

這些是一九四八年四月底"前所造成的情a i。 

印度國防部長早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印度圃 

民譏會中宜稱印度軍隊將於W後二三個月內肅淸瞜 

fl米爾全境的抵杭行勖。這話怎講呢？這就是說印 

度JF在準備在啄什米爾發動新攻勢。我這時:ÎÈ不5t 

論印度此舉是否有理祇是向理事會舉出事實，俾 

使理事會了解這種情勢。 

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倫教時報刊载該報SI" 

Snnagar特派訪員的一篇jfisft ，其中,下列一段話 

印度軍隊在冬季幾個月中竭力苦幹,處境巳頗 

有改善。他們不顧風雪暴雨、J;路泥?*^、山崩地裂等 

種種困難It形，努力輸送給養與拨軍，修建道路機 

場，並加緊訓練部隊。從軍需方面來說，印度軍隊 

巳經打了一個顯著的勝仗，但是卽在這個向是發動 

春季攻勢的四月，這種乂要的準備工作尙未完成。環 

繞Bamhal隘口的査謨至Srmagar的道路積雪未消， 

输送隊常爲風雪所阻。爲了改善交通情况起見，巳 

行5?運，逐日飛行，惟氣候惡劣二三星期内飛行 

仍不甚安全。惟印度軍隊的實力確巳大有增進，小 

久當可發勖局部攻勢。有些部隊巳自査镆省的 

j aun與Un兩地向前推進，據報略有進展。戰事称 

爲激烈。俘虜甚少雙方均有野蠻舉動。Pathans人 

爲塞克軍隊斬首者甚衆。 

這是在巴某斯坦派遺軍隊前數星期的事It ,無 

疑印度JF在發動攻勢，"掃翁咪 f i米爾境內W全部 

軍事抵杭。那時巴某斯坦的處境是怎根呢？就1i本 

身的安全而論， l i iF ia對肴致命的危險。印度軍事 

佔領啄什米爾全境後，巴某斯坦的側面保障就全部 

破粹。到了那個時候，它所有利用Jheluni河流的灌 

毹工程必然會因水流被)È斷而喪失功用。大^請記 

着這是一九四八年四月底,印度曾於一九四八年 

四月一日起阻止Sutle j與Ravi兩條河的溝粱放水入 

巴基斯坦那時此種阻止河淹的锖形仍然存在，在 

四月中繼績應斷這兩條河流。 

所 "，印度軍隊一旦掌握了咪 f l米爾邦內的 

Jhdum水M,必然會有同樣的情形發生，這是顯而 

易見的。就巴基斯坦而論，它境內的難民問題a經 

難於應付，萬一印度軍隊進入現由自由瞜什米爾人 

民所守的地展，那就不免有大批難民逃往巴某斯坦。 

這時巴某斯坦政府收到它的耱司令一九四八年四月 

二十B提出的軍事情勢估測報吿書，我引述報吿書 

內下面幾節 

一般軍事情勢（a)印度軍隊爲了在咪什米爾 

發動全面攻勢自一九四八年二月底起很迅速的調集 

部隊。現時分怖在査謨與喀什米爾境內的a有八旅 

軍長，配有炮兵、装甲兵、工兵等特種^15隊，並有相 



當數量的戰鬭機、孤炸機與運输機，調集軍隊的行 

動仍在繼續進行，惟牝時似巳大致就緒。一九四八 

年三月十五日印荧國防部長曾在印度國民饞會宣稱 

ri)度軍隊將於以後二三個月中肅淸嗦什米爾境內的 

所謂遊擊13 "子。迄今爲Ik,印度軍隊大部份集中 

南部，卽査謨一^西拉厲城(Jammu Naoshera) 據顇 

至少a有一旅軍隊巳綞開入^展山谷地？^。印度軍 

隊龙有在山谷展與査謨厲分靛兩個指揮部的模樣。 

規模的攻勢似a開始，印度軍隊已於四月十二日 

佔颌Ra j a uHo印軍於估領該地後，實施怖政策 

焚燬莊，屠殺平民，其他種種暴行不一而足。據 

顇已有四千人因此喪命，人,c:惶晋，地方愤形混亂 

已極。 

( b )推斷全面攻勢顚然不久就要發動。印 

度軍隊的現時部署求看，攻勢將先在南部發動，可 

能W Bh imbar及Mirpur兩地爲攻佔的目櫸，俾可 

—直推展到巴某斯坦的邊界。 

耱司含的報吿書內容很長我不欲全部引述， 

«擬引結尾的推斷摘要 

推斷摘要（a)印度軍隊計劃在北部與南部發 

動全面攻勢是乂然的。他們的目檫可能是南部 

(|) Bhimbar Mirpur ( i i )Poonch 北部 Muzaffarabad 

Kohala。 

( b )根據Rajaur i被佔後的| t形，印度軍隊進 

展到上囟仟一地區，勢使巴某斯坦的難民問題更 

加嚴雷因爲巴某斯坦收容難民的力量巳經到達了 

無法增加伊應的地步。難民^多不僅使民政工作過 

於繁劇而費用開支亦難於負擔。^就這點而論務 

乂要阻11:印度軍隊達到上述任何一個目櫸。 

(C )印度如果佔領了 Bh imbar與Mirpur兩地， 

在戰略上就處於優勢印度軍隊就巳越過了兩大障 

礙̶̶Rav i河與Chenab河直達巴某斯坦的 j É界， 

就近監威我們威脅對於我們關係重要的Jhdum橋， 

j f e有施行其他詭計的機會。此外他們可"控制 

Mang la水h '】所有Jhe lum及其他地展的灌既工作 

能否進行都操在他們的掌中。 

(d) 印度軍隊佔領了 I>onch 然會厳重地影 

響巴某斯坦軍隊中許多Poonch i s官兵的士氣這對 

於其他部隊的士氣也有不良的影響。棄械谮逃的事 

暁一定會增加，而軍隊的紀律也要受重大的打擊。 

(e) 廣泛地說，如若Muza f f a r abad或Koha l a 

棄守了，這就會對巴某斯坦的安全發^栎雷大的影 

響，届時印度軍隊可"把握巴基斯坦的後門，只要 

他們願意，隨時可"從這個後門街進來，而一路上 

不再有像Jhelum河一柠的雷大障礙。破壤份子如 

Khan Abdul Ghaffar Khan和他的黨徒 I p i及阿富 

汗人等都將受到鼓勵零起騷搔，這當然會在吡鄰 

西北：lâ省（North West Frontier P r o v i n c e )及旁普的 

若千地區引起極度的^慽，結果當地的人fti大批出 

走在巴某斯坦境內造成無法解决的難民問題。 

(f)印度軍隊倘在上述任何一個地Pi，无其是 

Muzaf farabad區域輕易取勝部落人民就會因爲巴 

某斯坦未多直接?^助他們而憤怒，甚至會反相向， 

對抗巴某斯坦。 

建的 7假使巴某斯Jfl不欲面對肴另一個嚴 

重的難民問題——離家失所的難民將有二百七十五 

萬人之多假使要不讓印度军隊到達巴某斯坦的後 

面與側面，免得他們隨時可"銜進巴某斯坦假使 

要保全苹民的十氣不致低落到危險的地步假使要 

防止破壤性的政治力最在境內騷劻，那末乂肩要阻 

I l " 印 度隊越過 U n Poonch Naoshera 一條防線。 

我請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們設身處地的《—想， 

假定他們的本職有負起防衞本國安全的責仔他們 

接到耱司令的這個報吿書——向巴某斯iB政府提送 

這個報吿書的耱司令並非巴基斯坦的國民而是一 

個有名的英國軍官General Sir Douglas E Grace\ , 

過去與現在都是由他擔任耱司令之職——假使他們 

收到這個報吿書，1fe有種種事實來ft實1：的內容 

如外國as員在報紙上的報導，印度官H與國防部長 

的公開談話和他們向國民讒會提出的帮吿等等，倘 

使他們相信這些確是實際ft形，那未他們在此稗情 

况下至4^會株取何種行動呢？巴某斯坦所株取的就 

是最低限度的行勁，决不=0价。L祇是派遺軍隊前 

去防守那條防線。 

昨天印度代表曾說這就是侵略行動。01度代表 

w爲印度軍隊乂須勝利地前進，粉碎我這時向安全 

理事會簡短敍述的這種爭取自由的連動並要軍事 

佔領整個《#什米爾邦嚙？印度拒絕接受安全理事會 

二月六日的决議案〔S/ 6 6 7〕，又拒絶了安全理事會 

四月二十一日的決議lis 〔S/726〕它不願意在仟何 

大致可W保證自由公平全民表決的條件下舉行全民 

表決。印度公然宣稱它的目標是要軍事佔領全部瞜 

什米爾，這一行動加上它"後要對咪个I米爾ÏI '赏地 
人民所採的措施將使巴某斯坦的全盤局勢陷入危 

境並將使一項*要灌銑工程失去作用。我再向安 

全理事會說一遍，任何負責保衡巴基斯坦的人在此 

種情^兄下至少要採取何種行動？我們所採取的實是 

最低限度的行動。 



有人曾問我們忭們爲 f l麽不通知安全理事 

會？ 

印度政府於發動使局勢改觀的攻勢時曾7?將這 

事通知安全理事會？這一攻勢使局勢更趨嚴,，這 

是無法掩飾的。印度不僅發動攻勢，嗣後1Ê繼績向 

其他地展推進，估領好®地方，很快地銜向巴某斯 

坦的邊界。印度曾將這些行動通知安全理事會？這 

些事還是我們通知理事會的。我們的部隊大約是在 

五月六日左右開進瞜什米爾。此種軍事行動顯然不 

能廣播，如若把此事通知安全理事會，那就無殊向 

全世界廣播，印度自然收聽這種消&。我在上面說 

過，仟何負責保衞本國安全的人决不能採取此種洩 

漏軍機的行動。那時安全理事會巳經成立一個委R 

會由t執行四月二十一日決讖案所規定的仔務。我 

們 I t镇;^委R會很快地到達印度大陸但是不幸的 

是^委員會延至七月七日方始到達——也許ms 

到有 iF當理由{曰從事態緊急的觀點來說，這確是 

不幸的。 

^委員會於七月八日早晨向我作非; îF式的訪 

m藉此彼此誡。我與委員們談m兩時，並利 

用地阖向他們詳盡講解赏時的軍,情w，包括巴基 

斯坦軍隊在那邊的數目與驻防的淸形在內。所以我 

們確曾將此種軍事情報吿訴^委員會，不過我們是 

用小致破壊此種軍事行動的某本目檸的方式來吿訴 

他們的。我們旣然有,並H决,£：採取此種軍事行動 

來制Jh印度軍隊繼績前進，如果將此事向全世界廣 

播：t其是對印度廣播，豈非愚不可及，可是我們幾 

乎在該委,會一到印度大降後就將此事吿知該委員 

會。 

{曰是，侵略的對象是什麼呢？對 i t實行侵 

略？我們的軍隊曾進佔這些地嗎？我們曾否一 

實向前推進？我們的軍隊曾否在這些地is;殘害龙掠 

奪當地人民？就《TH"米爾來說，巴某斯坦箄隊是去 

幫助^邦人民爭取自由，這些軍隊去後可W使他們 

守仵剩餘的土地，抵杭印度軍隊的饞績前進。就我 

們自身而論，我們出兵的主要目的是使巴基斯坦 

的安全與經濟不致立卽受到危險與威脅。我們確曾 

儘早將這事吿聯合國派遺的那個委員會。 

印度一口咬定——包括印度的耱理與政府其他 

官員在內——巴某斯坩在安全理事會中否鼸出兵， 

而對該委員會卻不得不承龆此事。但是我們在理事 

會內所否£g的與在^委員會內所承?《的事情是到了 

五月六日 i右才發生的，這點印度政府與我們自己 

都表同意。到了五間才應 I t勢需要而計割W事情, 

我在一月中當然無從承f2。這事是由於印度的行勖 

逼出來的印度的行動雖然在二月裹就開始準僞，但 

到了五月才到達危險的程度。我在一月中怎能通知 

安全理事會一件在四月間，劃、到了五月內才發^ 

的事淸？ ^委,會一到印度大陸我們就將這事通知 

它。 

印度代表昨天講了一句奇怪的話——我覺得那 

句話耐人尋味。他說所W印度所控 f f的巳經證 

明是確實W了至少此時巳成爲事實 。印度的 

控訴因有一九四八年五月間發生的某種行動方才譖 

實"~換言之，印度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間提出的控 

訴到了此時始經靜實。01是這都無關宏旨，重要的 

是印度政府官員自耱理以下始終"這事爲根據指 

稱巴某斯坦在安全理事會內所提的*張祇是一派胡 

言，不符事實。這還是初次公開"論此事。巴某斯 

»的軍隊此時確巳開入啄什米爾的境界。伊是他們 

是在五月中的第一個星期才開進瞜米爾的而H， 

我們在國方面不負有不加干涉的義務。印度已 

經採取侵略行動，îF在佔領那些區域。我所要吿罪 

的是當咪fl米爾境內的騷勖開始後，我們應該隨卽 

派軍隊去，這才能阻止大君與其箄隊殘害回教徒侬 

復部落AJ«^所接亂的治安。這是我要吿罪的地方。 

我們沒有這樣的做是引"爲慽的，這 l k小是說我 

們無權這樣做。事實上我們有採取此稗行動的義 

務因爲那時我們與 1 ^ 4 1米爾訂,保拧^狀的協^。 

我們於五月六日派兵進駐咪什米爾JÊ不違反這項協 

定也小是延遲舉行全民表决的;？因。提出此種指 

責究有何根據？ 。 

戰事巳自一月一日起停止，關於停戰後的綏靖 

事宜安全理事會的意思是由H i度一巴*斯坦問題 

委員會或全民表决事宜耱監調用印度與巴某斯坦兩 

自治領的軍隊來擔仟。這種辦法何"會延遲舉行全 

民表决？假使調用自治領的軍隊至4在自由瞜 f l米 

爾人所居住的區域內小能調用印度軍隊去擔仔 

綏靖工作，這難盧還不夠明顯喁？綏靖這些IFi域乂 

得調用自由解放軍或巴某斯坦軍隊。請間這對全民 

表决的問題或厚則有何妨礙？該委員會到達印度大 

陸後隨卽與雙方開始談判。對於該委,會的工作精 

神我必須表示敬盲。各委員乇;受物k上的許多不便， 

努力促使兩國政府達成協讒以便舉行公:IF無禾/ m 

全民表决。 

委員們經》a多次往論，終於一九四八年八 

月十三日提出一項决讒|fe〔S/1100第七十五段〕a. 

3聯合國印度一H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所提,一次暧時報吿 

書（文件S/1100)歃於安全理事會II式紀錄第三年,一 

九四八年十一月份補iBîu 

̶四 



巴基斯坦政府不能接受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讒 

I kW主耍理由是該賓决讒案雖然規定雙方停火， 

訂立停戰協定與實行辦法等，伊它對於全民表決一 

事JiiK說査謨瞜什米爾邦的將來應呷當地人民的願望 

來决定——我不是逐字述該項决議案的字句。巴某 

斯坦深知印度對於此事所採的態度，所以堅拧在同 

意停A與停戰"前，先要知道印度是否確巳接受舉 

行公IF無私全民表決所應有的公允條件。 

安全理事會因爲以前已經^喩A此事，所"此 

時明白這是應該一次處理的事情。我曾在上面摘讀 

M r Ph .hp Noel Baker所講的一段話。這事全部應 

該一次解决，大家都一再說過戰事無法停止，除非 

向那些人民保If其奮鬭爭取的目標解過全民表决就 

可達到，否則誰也不能勸使巴某斯坦政府或任何人 

停戰，除掉向他們保 I f這事可W辦到，公T無私的 

全民表决可舉辦，昤掉表决條件至少大致可使他們 

咸到满實，相信全民表决將是公;iF|Œ私的W外，仔 

何人都無法希望他們停戰。 

今天的問題16非這種立場：F當與否的問題，而 

是實際淸形確是如此。後來，^委S會將一九四八 

年八月卜三日提出的决議第三部份加W補充m 

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提出第二個決瀵Ik e s / 1 1 96 , 

第卜五段〕 4。這項决議集將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 

决譏案的第三p$价加以擴充並作具體規定，當然是 

補充提集的性賓。 

印度代表昨天曾把F卩度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弒接 

受這兩個决議案或這個混合决 ,象CS / n 9 6 ,附件 

四〕而巴某斯坦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方才接受〔s/ 

1196,附件五〕的事實，用來爲印度宣揚一番。 

代表似乎 "爲巴某斯坦有某種忽，或者爲印度 

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就表卡接‧€多少是有功的。當時 

由該委員會派到印度大陸來向兩國政府解稃這個决 

議 I f e的Mr Lozano~~我想他是該委員會的主席或 

副主席——首先到新德里去與印度政府商談，現在 

我們曉得，他於十二月二三日獲悉印度政府接受 

此項决讒 lk。 M r Lorano在那天以後才到瞎喇某 

去與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 

日舉行會商。巴某斯坦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通知 

Mr Lorano接5决議 l f e。假使發生色忽問題的話， 

巴某斯坦究曾有什麽包忽的地方呢？昨天印度代表 

何以將這兩個日期相提1È舉，實使我難於了解。我 

們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才有人來徴求意見我們怎 

聯合國印度一巴X斯坦間题委員會所提第二次臨時報吿 
書（文件 s / " 9 6 )載於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, ,四年 

一九四九年一月份補編0 

能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就表禾接受？ M r L o rano是先 

到新德里而後才到嗦喇某的。假使他先到咪喇某然 

後再到新德里的話，我們乂然會首先接受。 

這兩個日子龙不具有何稗意義。甫耍的是這些 

决纗案在十二月二十五日W前未辉接受的事實。我 

們拒絕接受第一個决譏Us,而第二個决畿象到了十 

二月二十三日才被印度接受。很明顯的，一個未粹 

我們接受的决識如何能在接受日期W前拘束我們 

呢？關护印度代表昨天提出的這一點，我"後再來 

ÎTI"論。 

所有這些决議集一共規定了幾件事情呢？第-， 

雙方先應停火然後劃定一條停火線。這點我們不 

乂再談反正巳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實行停火， 

而B停火線也巳確定，雖然這是在停火後费了過多 

的時間才劃定的。所W，這點巳經解决了，此時舞 

竭再提。其次是休戰階段。這兩點在一九四八年八 

月十三日的决譏案內都有規定。就休戰階段而論第 

一個主要問題是减少雙方在關係地K內的軍隊到 

了實行减少軍隊的時候，巴某斯坦方面應^减少的 

包括部落人民進入1%什米爾作戰的巴某斯坦國民， 

EL某斯 i f l f f規軍隊W及自由喀什米爾軍隊。印度方 

面膺;^滅少印度正規軍隊，進入咪41术爾參戰的印 

度國民，査謨瞜什米爾邦市隊及該邦民圑。除掉 

人數、装備和武器小論外，雙方武力的銪成淸形就 

是如此。處置這些武力的辦法業解同意如下 

第一，巴某斯坦應盡力辦到部落人民與專爲參 

戰而進入嗨什米爾的巴某斯坦國民等撒退。這是在 

休戰階段所要辦到的，也是所要辦到的第一件事。由 

於休戰協定尙未商妥並巳形成僵局所"這個休 f^c 

階段迄未蔽臨。雖然巴某斯坦祇有在休戰協定簽字 

後才,保 ,部落人民與巴某斯坦國民撤退的義務 

而B巴某斯坦政府又小能向關係人民去保證雙方a 

經同意舉行自由公 IF的全R表决舉行的條件雖不 

能镥保全民表决可,百分之百的自由與公 IF ,惟可 

有相當的把握，但是巴某斯坦覺得這些人B不乂再 

在 (TH米爾邦作戰或是爲此繼續留在那邊了。所 

W，停大辦法一經實行，巴某斯就把部g人民和 

進入瞜什米爾從事戰爭的巴某斯W圃民一律撒出;^ 

邦。這種責仔雖然要待至休戰階段才由巴某斯ffi镥 

負，伸巴某斯坦卻先承擔了。 

其^是印度與巴某斯坦:F規軍的撒退，辦法是 

由巴某斯坦的正規軍先<âf撤退，伊在£L某斯坦的軍 

隊開始撤退後，印度就要8?着該委員會同f的撤退 

階段，開始撤軍。這就是第二個階段。這階段開始 

̶五 



時先是撤^巴某斯坦軍隊，然後此種撒兵工作雙方 

同時進行，當巴某斯坦軍隊全部撒退時，印度軍隊 

的大部1*也须同時撤ai。該委員會向巴某斯坦政府 

保證說巴某斯坦箄隊的撒返與印度軍隊大部份的撒 

退由;^委員會與兩軍統帥部商定同時進行。 

我要請理事會J*盲該委R會一九四八年八月二 

十七日寫給我們的一封信的附錄第十段ÊI,該委員 

會第一次報吿書的附件二十七〔S/1100〕。該段內容 

如下 依照决譏集第二部份B第一段的規定̶̶ 

八月十三日决議Ms̶̶印度政府於獲悉巴A斯坦 

軍!^開始自査謨踏什米爾邦撒退後同意按呷它與 

該委員會商定的階段將1:的大部份軍隊撤離該邦。 

兩國武装部隊的撒退由兩圃統帥部與2委員會商定 

辦法同時進行。 

̶九四五年一月五n决議象第四段〔s / i i 9 6，第 

十五段〕授權全民表决事宜耱監於大部份印度軍隊 

撒離啄什米爾後一方面對於印度留在該邦境内的 

軍隊，大君所有的部隊及該邦民圑，另一方面對於 

自由咪千I米爾軍隊，决定最後處置的辦法，廣適 

當顳及該邦的安全與全民表决的自由。 

我想我最好請理事會注意這項決讒集的原文。 

撒退軍隊最初是在休戰階段開始，在休戰階段與全 

民表决階段以後才實行最後處攆這些軍隊的辦法。 

我要謫理事會决讖集中對於這事所作的一段規 

定，這樣理事們就可朋該段規定的用 f所在。我 

碓調這點，因爲印度代表昨天曾說該委員會6^建, 

ife^有减少該邦軍隊或該邦民画實力的意思。我聽 

了這話頗爲吃驚。這也許是^代表失寧的地方， 

^段所規定的是罄個間題如何處理辦法。第四段 

(a )載有最後處置軍隊的規定，文如下 

委員會與全民表决事宜耱監於實施該委員會 

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所提决議象第一第二兩部 

之規定後1fe經該委員會^爲該邦和平情《業巳侬 

很時應商同ni度政府決定最後處置印度與該邦箄 

隊之辦法，此項處置辦法應適當顧及該邦之安全與 

全民表决之自由。 

這是關於印度佔領部份的規定。第四段（b)規 

定自由咪引米爾方面的處置辦法 

( b )關於八月三日决議 l i s第二部价第二段A 

項所稱之頜土應由委員會與全民表决事宜耱監商同 

地方當局决定最後處置該領土內箄隊之辦法。 

這就是這兩項&議兔所規定的辦法。這辦法3fe 

小完善的地方也沒有 t l麼漏洞，詳盡的規定了 

解除武装的全部步驟。 

休戰分爲兩個階段。最後處置軍隊的辦法是在 

全民表决階段實行。休戰期閜先撒退部落人民，然 

後撤退在咪什米爾邦作戰的巴某斯坦國民。這些人 

都a撖退了這步工作巳經完成。此後巴莱斯 f f i軍 

隊開始撒退。此項撒^開始後印度軍隊的大部份 

就要同時撒退，撤^的數目與階段等等由印度與該 

委員會商定。這些都在休戰階段實行。到了全民表 

决的階段，就要對瞜什米爾境內印度佔領區的剩留 

印軍和該邦各種武裝部隊W及另一方面的自由咪 

這計割龙無含糊的地方也無漏洞與脫漏之處。 

解除武装的辦法頗爲完善，並經印度政府與巴某斯 

坦政府表亍接受。 

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議案另又規定於該邦 

解除武備後舉行全民表决的辦法。委員會一月五曰 

的決譏案規定由聯合國)書長指派一位在國際方面 

資深望重並得各方信仔的人十爲全民表决事宜耱 

監該耱監 1È應,他旨 Î爲舉行自由公全民表決所 

乂需的一切權力。 

印度代表發言時一度提到這段規定的字句。閼 

於這點，我W後再加論列。 

舉行全民表决的主要條件a綷明白規定。由此 

可知這項决讖麥雖由巴某斯坦政府表示接受，<¦3巴 

某斯坦政府在接受這項泯合决讖案時，爲了急於要 

«以和平方式解决這照題，不得不放棄了自由公JF 

全民表决的*要保障之一，這個保就是二月六日 

的决讖桊草案〔S/667〕和四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 

的决議lis 〔S/726〕所規定的於喀什米爾境內設置一 

個公:F的行政機構或是合倂雙方現有的行政機構， 

因爲,了這種機構，人民就可在全民表决中自由選 

禪，不受仟何干涉。這項混合决議象中々無這條 

規定。 

閼於這點，我此時略爲提及，"後我還要詳加 

5寸論。印度代表說一國須保持完整。一國之内小 

得肩兩個赏局。罄個瞜什米爾邦蛾設餍一個當局自 

小失爲解決方法之一，但如該丼全境由一個當局行 

政，則該赏局乂須爲該邦人民所接受。這就是安全 

理事會所企圖做到W̶̶成立一個公:ïF m厶的行政 

機構， Î F如Mr Aus t in所說，這個機構應是仟何 

兩個政府所能儘量做到的那樣公:IF無瑕，不具任 

何色彩。或是呷决議案的規定，成立一個聯合政 

府，由兩國派員參加，而國民會議與回教徒會議所 

提名的人也要在這樣一個政府內擔仟職務。 

伊是印度政府小接受這個解决力？丄。該政府如 

果不願意設置一個公；F無私的行政機構，那末準備 

一六 



作何行動呢？難M 以爲巴某斯坦政府會同意，或 

是安全理事會會建議a某斯坦與自由瞜什米爾的人 

民接受這個發動貝爾森招貼的政府爲管理咪什米 

爾全邦行政的唯一當局來舉行自由與公IF的全民表 

决嗎？假使它是如此打算的話，那是無法如願"償 

的。所以，印度應該同意爲該邦全境設攆一個公;îF 

的行政機構——關於這事我們從未反對，龙顔意說 

服自由咪fi米爾人民同意此種辦法，而a確信我們 

能夠做到，——倘使印度不接受這辦法，那末Abdul 

lah政府臧能在停火線的那一邊齄績行使權力,而現 

有的地方當局——爲了尊重印度的情威起見，我稱 

他們爲地方當局而不是自由咪什米爾政府—— iL 

須繼績在停火線的另一邊行使權力。此外便沒有保 

持該邦完整的辦法。印度政府在接受這些决議lis時 

就巳明白承鼸這镩It形，我們邋一步討論該委員會 

所作的說明就可明白這點。 

印度政府勸誘該委員會放棄設置一個公；ÏF的行 

政機構或聯合行政機構來管理該邦全境的計割已經 

成功因此印度政府便可"破壊自由公: r全民表决 

的主要保障之一。安全理事會前曾企圖W兩種主要 

方式來建立確定民意的條件一是舉行自由公ÎF的 

全民表决，一是解除該邦的武備。但印度政府的主 

張使得這兩件事難於實行。當然在表面上可JW說 

這種 I t勢是雙方平行的，一面是Abdul lah的行政 

機構，另一面是自由喀什米爾的行政機構與當地人 

民。但實際上的It勢並不平衡。不平衡的理由是 

Abdullah政府似乎控制了三分之二的人民，而另一 

方面所控制的祇有三分一的人民。雙方所佔的面積 

亦不相同，自由瞜f1米爾方面所佔有的是高OJ深谷， 

居民稀少，威有一小塊地方人口較爲稠密。所以，一 

方的人口佔總數三分之二，而另一方的人口卻僅有 

三分之一，這自談不上平衡。但是，爲了實現和平解 

決起見，我們接受了這些條件。現時所有的唯一保 

障就是全民表决事宜耱監能夠具有並能夠行使他餽 

爲保證自由公IF的全民表决所必要的權力。我們根 

據此種保障，相信^邦的行政機構可以公無私，自 

由公IF的全民表决也可不受干涉。但是，絕對要 

的是解决武備的工作乂镇先完成，然後才能希望該 

邦人民對此問題可以自由投喿决定，這不僅巳引起 

咪什米爾本身與外界的熱烈注意，而1_也是瞜什米 

爾邦各黨派間W及印度與巴某斯坦閱的主要爭執。 

印度政府自始至終耍想取消解除武備的規定，並多 

方推託，鼸爲解,武備礙難資行——假使武備不能 

解除，全民表决也當然無法舉行。 

印度代表曾說，巴基斯坦軍隊的駐在該弗資是 

舉行全良表决的障礙之一,我對於這點已加"解《：。 

現在我再一提該委員會企圖達成解昤武備的實際經 

過情形。當該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初,返HI度大陸 

時，雙方巳經接受决蘸集，3èà確實停火，所"該 

委員會就開始與雙方政府商談撤兵計劃，因爲這是 

停火後所應處理的事。我們的統帥部曾與s委員會 

商,計我們對於撤兵與解除武備二事的意昆，我們的 

代表JÊ於三月九日在新德里舉行的會議中就實施決 

議集内關於撒>â巴基斯ffi軍隊和大部份印度軍隊的 

規定，向^委員會提送我們的提lk。當時據吿如果 

我們將巴某斯坦方面撒兵計割與解除武備的計劃提 

出來，那末印度政府亦會同样辦理。關於這事，我 

請理事會注意該娄員會所提第三次臨時報吿書的第 

一六八段〔5/1430〕 

聯席會議於三月九日在新德里開始舉行。首 

次會議主耍是討論停火線。巴基斯坦代表團某；！！？^印 

度代表圑將於下次會議中採取同樣行動的了解，提 

出實施八月十三日決讒*第二部价規定的詳盡計劃 

〔附件十〕o 

印度政府卻遲遅小肯提出它的計劃，到了後來 

向該委員會提出計劃時，又堅持要等休戰定簽訂 

"後才能將撖退大部份印度軍隊的計劃通知巴某斯 

坦。這事載於該委員會所提第三次臨時報吿書第二 

三二段。 

我們對於任何同時撤兵的計劃都無法表示接受 

與杏或是否满意，除非第一，我們知道該計割中 

確有撒退大部份印度軍隊的方Ms,第二， 3計劃规 

定撖兵工作雖首由巴基斯坦實行,y伸巴軍開始撤 

"後，雙方同時進行。我們的撤兵計割雖然早經提 

出，可是印度政府在提送t的計割時，卻不許該委 

員會將印度政府的訐劃通知巴基斯坦政府。我們迄 

今尙未接到印度政府所提的計劃，也不知道^計割 

的內容。 

該委員會後來將它自己擬定的大部份印度軍隊 

撒離瞜什米爾訐割通知印度政府。對於該委員會所 

擬的撒退大郯印度軍隊計割印度政府亦反對通 

知巴基斯坦，該委員會於县再度屈服。因此該委員 

會就所謂大部份軍隊的定義及其撖退階段二事向印 

度政府建譏的計割，我們毫無所知。這些建譏—— 

卽該委員會自己擬定的計劃——也沒有通知安全理 

事會，而我們提出的全邾撤兵訐割，安全理事會當 

悉詳情。 

印度的撒兵計割雖然未向我們宣佈，但該委員 

會的報吿書明白捎出該計劃的内容與印度在决議案 

規定下所承镥的義務並不符合。闕於這點，我請安 



全理事會 /4意^委員會所提第三次報吿書的第二四 

五段 

根據審査自由咪f1米爾問題的經過和上面計 

論撒兵問題的淸形，我們可"看出非俟印度與巴某 

斯坦對於大規模解故自由瞜什米爾軍隊龙解除其武 

装一事訂立協定印度無意自咪什米爾撒退在數量 

上或晳量上可 "稱爲大部份的印度軍隊。 

我們讀了該委員會的報吿寄後，可知印度在瞎 

什米爾邦的軍隊數量雖然超&巴某斯坦的軍隊兩倍 

有奇，伊是印度政府卻臧願撒退印度軍隊十二個大 

'隊的乓力來作巴某斯坦撤退軍隊二十八個大隊交換 

條件。據我推哲，十二個大隊也許就是印度所稱的 

大部价軍隊。不論十二個大隊是否佔有印度軍隊的 

大部份，我向印度提出一個建議讓他們對該委員 

會所稱的大部份軍隊留在瞜什米爾，撒退其餘的部 

份。讓大部份的印度軍隊在這個階段萤在該邦,反 

iF所謂大部份就是人數較多或是效力較大的一部份 

軍隊的意思。印度曾提讒撤退大部份的軍隊，使剰 

餘部份留在那邊，現在就讓！:撤退剩餘份，留大都 

軍隊在咪什米爾，等到實行最後處瀵辦法時再行 

解决。印度雖然鼸35它準備實施决議案的規定，也 

許說過牵慷撤^它的大部份軍隊——我不知道印 

度曾否說過撒退大部份軍隊的話，因爲它的撒兵計 

割我們迄未見到，所謂"大部又是想它自己解释 

W~~然而印度顯然要將È的大部份軍隊保萤在咪 

什米爾。這就是談判形成僵局的主要原因，也就是 

譁備與舉行全民表决的工作所AJl無法進展的主要原 

因。我現在耍談另一個間題——豳S自由咪什米爾 

軍隊的間題。 

主席我很抱歉打断&基斯坦代表的發言。鑒 

於時脚已晚，倘巴基斯坦代表的述尙相當時間方 

能完畢，那末，如果理事會同意的話，我想我們最 

好宜佈散會，待至明日午後三時艢績舉行。 

Sir Mohammad ZAFRULLA K H AN ( 巴 基 斯 坦 ) 我 

願意遵BP*席的意®。小過我還要說一句話。ÎF和 

任何人一樣，我很可能有錯誤的地方。假使印度代 

表能夠吿我那些地方我把他所說的話引錯了，或 

是我誤解了他的意®，又假使他願意這樣指點我而 

不因此旁涉W致影響他以後對我在安全理事會内陳 

述各點所要提出的答覆那末凡是所引用他的話鼯， 

如有錯鼷的地方，只要力量所及，我都願提出更IF。 

明日午後三時繼績開會。 

(午後六時散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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